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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完善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治理结

构，推动公司股票尽快恢复上市，本公司和上海兴盛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盛集团”）、上海开南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开南投资及其

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开南投资”）达成共识，共同签署了《备忘录》。 

 本次签署的《备忘录》为本公司和兴盛集团、开南投资就推动恢复上市

工作所达成的共识，属于表示各方意愿的非约束性约定，并不构成一个有法律约

束力的协议。 

 截至目前，尚未有恢复上市的具体方案，后续是否能形成具体方案以及

具体实施亦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公司仍然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将取决于恢复上市具体方案的实施情况，故《备

忘录》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直接影响。 

 

一、《备忘录》基本情况 

公司 2013、2014 年、2015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条、第 14.1.3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8 日起被暂停上市；同时，公司需同时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4.2.1 条的九条规定方可恢复上市。目前，公司恢复上市的形势十分严峻，

在此情形下，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公司股票尽快恢复上市，维护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本公司和兴盛集团、开南投资于 2016年 9月 30日在上海共同签署

《备忘录》。 

二、《备忘录》主要内容 



经友好协商，本公司和兴盛集团、开南投资就有关公司的相关纠纷及潜在纠

纷达成如下共识： 

1、就兴盛集团、开南投资已提起的有关公司或针对公司的所有诉讼涉及的

所有争议事项，无论是否已存在任何生效判决，兴盛集团、开南投资同意兴盛集

团、开南投资及其关联方将不再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或提出任何异议。 

2、兴盛集团、开南投资、本公司同意将于《备忘录》签署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相关法院申请撤销兴盛集团、开南投资已提起的有关公司或针对公司的

所有诉讼，公司同意向相关法院申请撤销对开南投资的诉讼。 

各方确认，上述案件撤诉后，各方均不会就涉及公司的相关事宜向《备忘录》

的签署方（包括相关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方聘请的其他机构），

以及将来对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提起任何诉讼。 

各方确认，上述案件撤诉后，各方之间目前不存在其他纠纷。 

3、兴盛集团、开南投资确认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及公司所有董事会、

监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已做出决议的合法性及有效性，不对此提出异议。兴盛集团、

开南投资均确认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并对公司开展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工作不存在异议。 

4、兴盛集团、开南投资将积极推动公司的恢复上市工作。 

三、《备忘录》对公司的影响 

《备忘录》的签署有助于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将取决于恢复上市具体方案的实施情况，故《备忘录》

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直接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备忘录》为本公司和兴盛集团、开南投资就推动恢复上市

工作所达成的共识，属于表示各方意愿的非约束性约定，并不构成一个有法律约

束力的协议。 

2、截至目前，尚未有恢复上市的具体方案，后续是否能形成具体方案以及

具体实施亦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公司仍然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3、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将取决于恢复上市具体方案的实施情况，故《备

忘录》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直接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备忘录》所述事项的发展，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和兴盛集团、开南投资签署的《备忘录》。 

 

特此公告。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0月 11日 


